
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10年約僱人員甄試筆試試題 
科目：公路法（含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及公文 
考試時間：1小時                                     
※ 注意：1.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共 50題，答對每題 2分，答錯不倒扣。 

2.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3.請在答案卡作答，作答請使用 2B鉛筆畫記，在試題作答不予計分。 
 

(1)1.汽車運輸業應分類營運，究係分為幾類？(1) 9 (2) 8 (3) 10 (4) 7。 
(2)2.遊覽車客運業，僱用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除駕駛專辦交通車外，駕駛甲類大客車，應符合之規定下列何者

正確？(1)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 3年以上實際經歷(2)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
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 1年以上實際經歷，並經公路主管機關專業訓練合格(3)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
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 2年以上實際經歷，並經公路主管機關專業訓練合格(4)以上皆非。  

(1)3.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於消費者叫車時應提供之資訊，何者為是？(1)應提供車輛廠牌、年份、牌照號
碼(2)無須提供駕駛員之消費者乘車評價(3)車資現場議價或按計費表計收車資(4)以上皆是。 

(1)4.汽車運輸業除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故業者派任駕駛人前，應確認所屬駕駛人幾年
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定期訓練或職前專案講習，且其駕照應經監理機關審驗合格？(1) 3 (2) 1 (3) 2 
(4) 4 。 

(3)5.下列何者為非？(1)汽車貨運業承運貨物分整車及零擔兩種。按車輛之載重量收費者，為整車貨物。按車輛所載貨
物之件數及每件重量計算運費者，為零擔貨物(2)零擔貨物運費以 10 公斤為計算單位，不足 10 公斤以 10 公斤計
(3)貨物重 2公斤，其體積超過 6立方公寸者，為輕笨貨物。輕笨貨物之量度方法，以貨物包裝之最高、最寬及最
長部分為準(4)零擔貨物運抵目的地，受貨人接獲貨運業者提貨通知後，如逾 24小時尚未提取者，貨運業者得收貨
物保管費。 

(1)6.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資格，下列何者為是？(1)年齡 30歲以上，65歲以下者；其年滿 60歲者，應每年至
公立醫院作體格檢查 1 次，合格者應檢具體格表，於屆滿 1 個月前向當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換領有效期限 1 年之
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2)連續持有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10年以上者(3)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可兼
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4)持有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無須換領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 

(4)7.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幾個月內籌備完竣？(1) 9 (2) 8 (3) 7 (4) 6 。 
(2)8.遊覽車客運業應遵守之規定，何者為是？(1) 車輛得外駛個別攬載旅客、開駛固定班車或擅自設置營業所站。(2) 

承辦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交通車，應於事前檢具合約書副本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3)機關、學校、旅行業及
導遊人員對包租遊覽車依規定所為查核，無須配合。(4)以上皆非。 

(1)9.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停業或歇業。請問丙種小
客車租賃業如無汽車出租業務期間超多久，亦應申請停業或歇業？(1) 6個月(2) 8個月(3) 10個月(4) 12個月。 

(1)10.小客車租賃業利用行動裝置透過網際網路應用程式同時提供車輛租用及駕駛人代為駕駛服務，下列何者為非？(1)
可將租用車輛運用於巡迴載客、排班待客租賃等外駛個別攬載旅客。(2)應提供租車人包括車輛之廠牌、牌照號碼、
出廠年份及代為駕駛之駕駛人合於規定之職業駕駛執照等相關訊息。 (3)車輛應黏貼交通部所定專用標識。(4)計
費應以日租或時租為之，起租至少為 1小時以上，並不得以優惠或折扣名義規避。 

(4)11.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應遵守那些規定？(1)車輛應使用 4 門以上轎式、旅行式或廂式小客車。(2)計程車車身顏色均
應符合臺灣區塗料油漆公會塗料色卡編號 1-18號純黃顏色。(3)行經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不經乘客同意即向乘
客收取。(4)僱用或解僱駕駛人，應向核發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之警察機關辦理申報。 

(3)12.汽車運輸業自領得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日起，公路汽車客運業或汽車路線貨運業自領得營運路線許可證之日起，
應於幾個月內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1) 3 (2) 2 (3) 1 (4) 不限 。 

(4)13.申請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需具備之資格，下列何者為是？ (1)持有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無須換領小型車
職業駕駛執照。(2)得兼營其他汽車運輸業或受僱為其他汽車運輸業之駕駛人。(3)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戶
籍不受限。(4)連續持有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6年以上者。 

(2)14.汽車運輸業調派所屬逾 65 歲持有合格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執行駕駛勤務時，應符合規定。下列何者為
是？(1)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 6小時。(2)連續駕車 3小時，至少應有 30分鐘休息，休息時間如採分次實施
者每次應不得少於 15分鐘。(3)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 12小時以上休息時間。(4)以上皆是。  

(4)15.小客車租賃業分為甲、乙、丙種 3種，下列何者為是？(1)甲、乙種小客車租賃業之經營應以公司組織為限，均可
在機場、碼頭、鐵公路車站等交通場站內租設專櫃辦理租車之業務。(2)丙種小客車租賃業以提供租賃期 1年以上
之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為限。租賃期滿或解約後，免辦理牌照繳銷。(3)經營小客車、小貨車租賃業，租車人如
須僱用駕駛人者，應由出租人負責代僱持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駕駛。(4)以上皆非。 

(4)16.汽車貨運業專辦搬家業務者，應遵守下列哪項規定？(1)公司行號名稱應標明「搬家」。(2)業務範圍以從事搬家業
務為限，不得攬載一般貨物。(3)車輛顏色、標識應依遵守規定。(4)以上皆是。 

(4)17.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其調派駕駛勤務
並應符合哪些規定？(1)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 10小時。(2)連續駕車 4小時，至少應有 30分鐘休息，休息
時間如採分次實施者每次應不得少於 15分鐘。(3)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 10小時以上休息時間。(4)以
上皆是。 

(4)18.公路主管機關對汽車運輸業認為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得為各項處理，下列何者為是？(1)限令
定期改善。(2)應改善事項，逾期尚無成效，或違抗命令，不為改善時，得停止其部分營業。(3)受停止部分營業
處分一年以上仍未改善者，經交通部核准，撤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4)以上皆是。 

(3)19.汽車運輸業無須依主管機關規定裝置車機設備，並維持正常運作及納入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建置或指定之動態資訊
管理系統監控列管。下列何者為是？(1)公路汽車客運業 (2)遊覽車客運業 (3)汽車、路線、貨櫃貨運業 (4)市區
汽車客運業。 

(2)20.汽車運輸業新領營業車輛牌照之規定，下列何者為非？(1)限用未曾請領牌照之新車 (2)專辦交通車得使用不超
過 5年之車輛 (3)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受全新車輛限制 (4)個人計程車客運業得使用不超過
3年之車輛。 

(2)21.為公路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公路主管機關得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費率不得超過燃料進口或出



廠價格之多少百分比？(1)15 (2)25 (3)30 (4)35。 
(4)22.有關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費率之敘述，何者正確？ (1)柴油每公升 2.5 元、汽油每公升 1.5 元(2)柴油每公升 1.0 

元、汽油每公升 2.0 元(3)柴油每公升 2.0 元、汽油每公升 2.5 元(4)柴油每公升 1.5 元、汽油每公升 2.5 元。 
(1)23.汽車燃料使用費請求權時效何時起算?(1)自繳納期限屆滿之翌日起(2)自公告開徵之之翌日起(3)每年 1月 1日起

(4)以上皆非。 
(3)24.汽車燃料使用費請求權時效為何? (1)5年 (2)10年(3) 15年 (4)以上皆非。(第 24題送分) 
(3)25.營業車輛第 3季汽車燃料使用費係於每年何時徵收? (1)7月 (2)8月 (3)9月 (4)10月。 
(2)26.汽車所有人死亡，其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1)自死亡之日起停止徵收 (2)自登記停駛之日

起停止徵收 (3)自繼承該車輛之日起徵 (4)未繼承過戶如有使用道路對使用人徵收。 
(3)27.有關汽車燃料使用費之開(起)徵之日期，下述何者為非?(1) 申請牌照者，自登記之日起徵(2)因故停駛自復駛登

記日起徵(3) 繼承人繼承該車輛時，自汽車所有人死亡之次日起徵(4)自用車輛於 7月開徵。 
(3)28.應先將當季（年）汽車燃料使用費費額及欠費繳清，下述何者為非? (1)申請牌照者(2)申請過戶者(3)申請換發

牌照者(4)因停駛後復駛時。 
(2)29.下述車輛經免徵使用牌照稅後，何者非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免徵車輛(1)灑水車(2)橋樑檢測特種車(3)水肥車(4)垃

圾車。 
(4)30.計算汽車燃料使用費費額，下列何不是計算因素？ (1)車輛種類(2)使用效率(3)燃油種類(4)馬力數。 
(3)31.汽車燃料使用費開徵，下列何者不正確? (1)依據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 5 條規定(2)可以使用行動支

付繳費(3)不服開徵公告者須於繳納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提起行政訴訟(4)可以電話語音轉帳繳費，服務專線為
412-1111。 

(3)32.下列何者為公路法第 27 條之規範?係訂定(1)公路修建與養護之主管機關(2)公路運輸業之分類(3)公路主管機關
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之方式(4)公路之安全管理。 

(1)33.一輛營業用柴油貨車其排氣量為 4‚001立方公分、車重為 1‚545公斤、假設 1公升柴油使可行駛 5公里、每月平
均行駛效率 70%，每月總耗油量 600 公升，試問該車主收到一期之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後，應繳汽燃費大
約為多少元?(1)2‚700(2)4‚500(3)7‚500(4)12‚600。 

(3)34.有關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徵收，下列何者不正確? (1)欠費經催繳通知，屆期仍不繳納者，依法裁處罰鍰，裁處時效
3 年(2)車輛辦理繳、註銷、報廢登記應將欠繳費額繳清至申辦登記前一日止(3)汽車燃料使用費請求權時效自開
徵之翌日起算(4)按日計徵費用。 

(3)35.依現行作業規定，機車汽車所有人經公路監理機關通知確認切結報廢，而經報廢登記者，其汽車燃料使用費計徵
至何日?(1)切結報廢登記前一日(2)請求權時效內要補繳(3)未有違規行駛情形則免徵收(4)以上皆非。 

(4)36.有關汽車燃料使用費之運用，下列何者不正確? (1)備作公路之養護、修建、安全管理之用(2)徵收費收得提撥百
分之二作為經徵費(3)由交通部統籌分配(4)地方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應將年度市區道路養護計畫，報由交通部會
同內政部參照相關項因素，予以分配。 

(4)37.政府為因應國際油價大幅波動或補助特定弱勢族群，曾針對何類業者實施汽燃費減(免)徵之配套措施?(1)遊覽車
客運業(2)汽車路線貨運業(3)汽車貨運業(4)以上皆是。 

(2)38.應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 4,800 元，逾期 1 個月以上未滿 2 個月繳納，依罰鍰基準應處罰鍰多少?（1）300 元（2）
600元（3）900元（4）1,200元。 

(3)39.車輛經報廢登記或違規行駛被查獲，下列何者正確?（1）追繳使用牌照稅及汽車燃料使用費至查獲日（2）追繳使
用牌照稅至查獲日，不追繳汽車燃料使用費（3）不追繳使用牌照稅，只追繳汽車燃料使用費至查獲日（4）不需
追繳使用牌照稅及汽車燃料使用費。 

(1)40.地方公路主管機關應將所轄公路系統之年度公路養護、安全管理計畫執行情形，於何時列表報主管機關審核? (1)
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2)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 (3)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 (4)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2)41.「函」：各機關處理公務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使用，下列何者為非：(1)民眾與機關間之申請與答復時 (2)各機關就
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 (3)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交辦、
批復時(4)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求或報告時。  

(1)42.依分層負責之規定處理文書，如遇特別案件，必須為緊急之處理時：(1)次一層主管得依其職掌，先行處理，再補
陳核判(2)次一層主管不得得依其職掌，先行處理(3)次一層主管得依其職掌，逕行處理，不必再補陳核判(4)次一
層主管得依其職掌，不得處理。 

(1)43.最速件公文處理時限為：(1) 1日(2) 3日(3) 6日(4) 2日。 
(2)44.簽呈擬稿時，撰稿原則為：(1)以一文多事為原則，以提高效率(2)以一文一事為原則，以示慎重(3)以一文多事為

原則，只要逐項敘明即可(4)以上皆可。 
(4)45.依《公文程式條例》規定，公布法律、任免、獎懲官員，總統、軍事機關、部隊發布命令時用之各機關對公眾有

所宣布時，應使用下列何種公文書？(1)公告(2)呈 (3)函 (4)令。 
(3)46.承辦人員就職掌事項，或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有所陳述、請示、請求、建議時使用下列：(1)報告 (2)便

簽 (3)簽 (4)箋函。     
(3)47.來文如有誤投，應退還原發文機關，其有時間性者應：(1)代為轉送即可(2)退回原發文機關(3)代為轉送，並通知

原發文機關(4)予以銷毀並告知原發文機關 。 
(4)48.公文「函」的結構，通常分為「主旨」、「說明」、「辦法」三段，關於其相關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1)「說

明」不得分項條列。(2)「主旨」可分段完成。(3)「說明」應力求具體扼要，勿作較詳細之敘述(4)「辦法」可因
內容改用「建議」、「請求」、「擬辦」等名稱。 

(4)49.依《公路總局公文書處理注意事項》規定，公文展延：(1)申請次數最多 2 次(2)凡展期日數在 7 日（含）以內
者， 由單位主管核定，超過 7 日者，由一層長官核定(3)展期屆滿前，預估全程仍未能於 30 日內辦結，其原因
可不歸責於承辦單位者，得申請改列專案列管(4)以上皆是。 

(2)50.各級主管及承辦人員處理文書通案注意事項，何者錯誤：(1)承辦人欲留存公文，以應業務參考之需時，請以抄本
取代副本；惟日後擬供單位留存作為重要佐證資料之用時，仍得以副本為之(2)案情歸檔資訊之附件說明，應敘明
清楚，直接複製主旨內容貼上(3)簽稿併陳之公文，簽辦單與函稿之間，應加蓋騎縫章(4)會簽 2 個以上單位之公
文書，一律使用「簽稿會核單」， 如屬最速件，應以影印分會方式辦理。 


